公元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日东电工株式会社　收
有关交付产品中不使用禁用化学物质的保证书　Ver1.1
公司名：
部门名：
答复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章
商社：
部门名：
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章
我方保证，交付给贵公司的产品（表1）符合表2“日东电工集团　采购产品禁含化学物质　Ver1.1”中所规定的化学物质的阈值水平。         
表1
	产品名
	采购规格书编号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若对本保证书的内容存在不明之处，请联系下述经办人。
部门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经办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电话号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传真号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e－mail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填写时的注意事项
· 在判断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阈值水平时，以化学物质的重量与无法机械拆分的均质材料的重量之比为含有率。
· 有意添加与有意使用属同义词。
· 判断为未有意添加的条件是，不但自己公司没有添加，而且追溯调查供应链后，也未发现有意添加。
· 关于本保证书中所使用术语的定义，请依照URL　http://www.jamp-info.com/ais 上的提示
从JAMP网页上下载 最新版的《JAMP　AIS　制作说明书》，并参考《3章　术语的定义》。
· 关于化学物质的分析方法，请参考从日东电工网页（URL　http://www.nitto.cn/）上的“公司信息”－“资材采购”－“绿色采购检查清单”内的“Method for Analyzing Substances（关于分析方法）”中   的“Method for Analyzing Prohibited Substances in Purchased Products Revision 1.0（关于日东电工集团采购产品禁含化学物质的分析方法 Rev1.0）”。
· 相应的禁含化学物质事例请下载并参考日东电工网页上的“日东电工集团　采购资材禁含化学物质　事例”。
	表2：日东电工集团　采购产品禁含化学物质　Ver 1.1

	分类记号
	化学物质或物质群
	阈值水平
	分析
数据
	备注
(记载法令应用于物质鉴定，
不得参考适用内容)

	A05
	镉及其化合物
	未有意添加，且以杂质形式存在时镉含量小于5ppm
	需要
	2002/95/EC(EU RoHS指令)

	A07
	六价铬化合物
	未有意添加，且以杂质形式存在时六价铬含量小于100ppm
	需要
	2002/95/EC(EU RoHS指令)

	A09
	铅及其化合物
	未有意添加，且以杂质形式存在时铅含量小于100ppm
	需要
	2002/95/EC(EU RoHS指令)

	A10
	汞及其化合物
	未有意添加，且以杂质形式存在时汞含量小于100ppm
	需要
	2002/95/EC(EU RoHS指令)

	A17
	三丁基氧化锡（TBTO）
	未有意添加
	―
	第一种特定化学物质 日本•化学物质审查规制法（以下简称化审法）

	A18
	三取代有机锡化合物（包括TBT类、
TPT类）（注1）
	未有意添加
	―
	EU REACH法规 AnnexⅩⅦ
化审法第二种特定化学物质

	B02
	多溴联苯类（PBB类）
	未有意添加，且以杂质形式存在时PBB含量小于100ppm
	需要
	2002/95/EC(EU RoHS指令)

	B03
	多溴联苯醚类（PBDE类）
	未有意添加，且以杂质形式存在时PBDE含量小于100ppm
	需要
	2002/95/EC(EU RoHS指令)

包括十溴联苯醚

	B05
	多氯联苯类及多氯三联苯类（PCB类、PCT类）
	未有意添加
	―
	EU REACH法规 AnnexⅩⅦ

	B06
	多氯萘（氯原子数大于等于3）
	未有意添加
	―
	化审法第一种特定化学物质

	B09
	短链氯化石蜡（C10－C13）
	未有意添加
	―
	EU REACH法规 AnnexⅩⅦ

	C01
	石棉类
	未有意添加，且以杂质形式存在时含量小于1000ppm
	需要
	EU REACH法规 AnnexⅩⅦ
分析仅限于滑石等可能有石棉混入的矿物原料

	C02
	部分偶氮染料/颜料（生成特定胺）
	未有意添加
	―
	EU REACH法规 AnnexⅩⅦ

	C04
	臭氧层破坏物质

	未有意添加
	―
	蒙特利尔议定书
同时禁止在制造工序中使用

	C06
	放射性物质

	未有意添加
	―
	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分析仪器除外

	E06
	全氟辛烷磺酸及全氟辛烷磺酸盐
	未有意添加
	―
	EU REACH法规 AnnexⅩⅦ

	E06
	特定苯并三氮唑
	未有意添加
	―
	仅限CAS　3846-71-7

	E06
	氧化铍
	未有意添加
	―
	2002/96/EC(EU/WEEE指令)

	E06
	氯化钴
	未有意添加
	―
	EU REACH法规 AnnexⅩⅦ
仅限干燥剂（硅胶等）的湿度指示剂

	E06
	富马酸二甲酯（DMF）
	未有意添加
	―
	欧洲委员会决定2009/251/EC

	E06
	作为资材采购的包装材料
（在满足上述A05～E06的同时，应满足右记的阈值）
	按重量比计算，铅、镉、汞、六价铬的重金属总含量小于100ppm
	需要
	04/62/EC(EU 包装材料指令)
构成的各均质材料（例如，树脂、油墨、涂料）的合计。


(注1)TBT类：三丁基锡类、TPT类：三苯基锡类
格式4　原材料　格式修订：2010/07/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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